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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建〔2024〕35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
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

各区规划资源局、各派出机构、各相关单位:

为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3〕14 号），优化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品质，根

据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土

地使用 建筑管理）》、《关于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土地管理细

则》等法规政策，结合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，

请遵照执行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重要思想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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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，解决好人

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

向往，为将上海建设成为有温度的创新之城、人文之城和生态之

城提供居住保障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适用于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（包括住宅型租赁住房和

宿舍型租赁住房）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。

非居住建筑依法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，参照适用本意

见。

三、理念导向

保障性租赁住房倡导开放式街区设计理念，鼓励开放式设

计，鼓励附属绿化集中设置，并与周边道路、广场、公共绿地等

开放空间相结合，对市民开放，形成融合、共享的城市绿色开放

空间。

鼓励通过不同的建筑形态组合来提升空间品质，不宜设置全

封闭围墙，宜设置与开放街区相适用的公共配套场地，如社区休

闲活动设施、体育运动场地设施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点（场）。

鼓励围合式布局，合理利用场地设置邻里交往活动空间，如

独立占地的公共空间或半开放口袋式花园。

四、主要举措

1.阳台

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阳台投影面积控制在 5.5 平方米以内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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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；超过 5.5 平方米的，超过部分按照投

影面积的一半计入容积率。

2.搁板、结构板

空调室外搁板、结构板等突出建筑外墙、无围护结构且进深

不大于 1.0 米的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

3.外廊

设计采用外廊进入室内的，为提高居民使用外廊的舒适度和

便捷性，采用敞开式、半封闭式或封闭式，建筑面积可按照投影

面积的一半计入容积率。

4.架空空间

建筑底层设架空层用作通道、停车、布置绿化小品、居民休

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，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积率，但应计

入总建筑面积。架空层不得围合封闭改作他用或出租、出售。

设置在建筑物二层或二层以上，连接住宅楼栋之间、住宅与

公共配套设施楼栋之间的架空走廊，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

积率，但应计入总建筑面积。

5.垂直交通

为方便居民上下交通，在按照户数、面积设置楼、电梯的基

础上，鼓励适当增加垂直交通的数量。水箱、楼梯间、电梯间等突

出屋面的附属设施，水平面积之和不超过标准层面积1/4的，可不

计容积率。其高度在6米以内，且水平面积之和不超过屋面建筑面

积1/4的，可不计入建筑高度，但必须符合日照等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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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共享设施

应根据一张床、一间房、一套房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，

满足多样性共享设施的需求。

鼓励设置公用厨房间、洗衣房、公用会客厅、储物空间、健

身设施、活动场所等共享设施；用于共享设施的建筑面积、最高

不超过总计容面积的 1%可不计入容积率。

7.公共服务设施

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可根据其

租客群体和实际需求差异化、灵活设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。宿舍

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可考虑取消老年活动室、养育托管点等为家庭

服务的设施，适当增加健身、文化等活动设施。

8.地下空间建设利用

鼓励地下空间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，实行集中充电和停

放。地下非机动车停车场地按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规定管

理，暂免收取出让价款。

鼓励结合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增设地下共享设施。

9.绿地复合利用

鼓励紧凑的场地布局方式，保证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。配建

的绿地宜与体育运动、儿童活动等设施结合设置，拓展绿地的复

合利用。

10.停车设施

按照相关标准设置机动车停车位。以建筑面积计算停车位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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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时，可扣除不计容积率的阳台建筑面积。建设条件特别受限的

项目，可综合考虑入住对象、户型结构以及所处区域的道路交通、

公共交通等因素后，通过交通影响评价合理确定配置机动车停车

位的具体指标。

五、施行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本意见发布之日前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已审定，但尚未核发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，可以按

照本意见和本市关于规划审批批后调整的相关规定，申请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批后调整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8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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